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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经贸大学文件 
校办字〔2018〕38 号 

 

河北经贸大学 

关于印发《河北经贸大学固定资产及器材 

损坏丢失赔偿处理细则 》的通知 

 

各处级单位、校园服务中心、校医院： 

《河北经贸大学固定资产及器材损坏丢失赔偿处理细

则》已于 2018 年 7 月 9 日经校长办公会议研究通过，现予印

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河北经贸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7月 11日 

 

 

河北经贸大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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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定资产及器材损坏丢失赔偿处理细则  

 

第一条  为加强学校固定资产管理，维护固定资产的安

全、完整和有效使用，防止损坏和丢失，保证学校教学和科

研工作的顺利进行，根据《高等学校设备器材损坏丢失赔偿

处理办法》、《河北经贸大学固定资产管理办法》（校办字

【2018】37号）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条  由以下主观原因造成固定资产及器材损坏或丢

失，应予赔偿。 

（一）擅自动、用、拆改设备及器材。   

（二）擅自将固定资产或器材公物私用。 

（三）不遵守操作规程或尚未掌握操作技术就轻率动用。 

（四）在实验过程中不听从指导。 

（五）保管、使用不当造成损坏。 

（六）因管理不善造成的设备及器材丢失。 

（七）维保期内不如实上报设备质量问题，造成损失。 

（八）其它因主观原因造成损坏的。 

第三条  因自然灾害和不可抗拒因素或其它特殊情况，

致使固定资产及器材损坏或丢失，经专家技术鉴定、资产管

理部门会同其它相关单位集体讨论认定，报学校国有资产管

理工作领导小组批准，可酌情减轻赔偿或免于赔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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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 被盗、抢国有资产，由安全工作部或公安局出

具报案记录，不予赔偿。 

第五条  赔偿计价办法。 

（一）低值耐用品和涉及民用的国有资产（两用物品），

包括微型电子计算机、笔记本电脑及其外部设备、数码相机、

摄录相机、洗衣机、电冰箱、电视机、手持通讯设备等，造

成丢失、损坏的，根据固定资产的新旧程度按以下标准或形

式赔偿： 

1．购置一年之内：按原值的 90%至 100%赔偿； 

2．购置一年（含）以上、两年以内，按原值的 70%至 90%

赔偿； 

3．购置两年（含）以上、三年以内，按原值的 50%至 70%

赔偿； 

4．购置三年（含）以上，按原值的 20%至 50% 赔偿。 

实物赔偿不低于同等性能指标、可正常工作的仪器设备。 

（二）对单价 1000 元以上的国有资产的损坏丢失，由使

用单位进行必要的调查核实，属于第二条认定的责任，应按

以下标准进行赔偿： 

1．损坏丢失零配件的，只赔偿零配件的损失价值； 

2．局部损坏可修复的，只赔偿修理费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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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损坏丢失的国有资产，按新旧程度合理折旧计价。损

失金额 1000 元（含）至 5000 元的，赔偿比例为 10%至 20%；

5000（含）元以上的，赔偿比例为 5%至 15%； 

4．对于已经超出使用年限且不能使用的仪器设备，丢失

时按不高于原值的 5%赔偿； 

5．在对直接责任人做赔偿处理决定时，根据固定资产的

新旧程度、损失原因以及责任人的认识态度和责任大小，赔

偿比例可以有上下 5%的浮动； 

6．特殊产品或特殊情况下赔偿金额，不受上述比例限制。 

第六条  损坏丢失固定资产或器材的责任事故，属于几

个人共同负责的，应根据个人责任大小分担赔偿费。 

第七条  处理程序和权限。 

（一）固定资产及器材发生损坏或丢失后，必须及时报

告所在单位、主管职能部门和资产管理处。设备被盗，要同

时报告安全工作处。所在单位负责人应及时组织有关人员查

明情况。大型贵重仪器设备丢失或发生其它重大事故，应保

护现场，并立即报告安全工作处和资产管理处，由安全工作

处立案进行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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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低值（200元（含）至 1000元）仪器设备的损失，

在各单位资产管理员协助下由所在单位审查，经单位负责人

核准，报资产管理部门备案。 

（三）一般事故（直接经济损失在 1000元（含）至 5000

元以下）应当天向所在单位和资产管理处报告，由所在单位

组成临时调查小组调查并提出处理意见，报送单位负责人核

准，有关书面材料报资产管理处，经资产管理处批准后执行。 

（四）大事故（直接经济损失在 5000元（含）至 20000

元）和重大事故（直接经济损失在 20000 元（含）以上）要

立即向所在单位、归口资产管理部门和主管校领导报告，由

归口资产管理部门组成调查小组进行调查研究，提出处理意

见（属于损坏事故的还应附加由 3 名以上技术人员签字的技

术鉴定书），报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后执行。 

（五）单价在 10万元及以上的设备，要尽可能参加质量

维保，对在维保期内出现的重大质量问题，要及时上报资产

管理处，以便妥善处理。对在维保期内不如实上报设备质量

问题，刚过维保期或在不到使用年限一半需要大修的，应由

设备使用单位查明原因报归口资产管理部门，并根据具体情

况确定是否赔偿，如需赔偿，报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工作领导

小组批准后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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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赔偿缴款手续。 

在确定赔偿金额及偿还日期后，由负责批准的资产管理

部门以书面形式通知财务处。事故责任人及单位应尽快落实

赔偿，三个月内执行完毕。对无故拖延，不执行赔偿处理决

定的，将由负责批准的职能部门书面通知财务处，从当事人

所在单位的绩效工资中先行扣除。所交赔偿款专用于补偿固

定资产损坏、丢失所造成的损失。资产管理处依据相关文字

材料（事故报告、当事人检查、院部处中心处理意见等）及

赔偿缴款凭据办理固定资产盘亏手续，报上级批复后注销实

物账。 

第八条  对固定资产及器材丢失或损坏不及时报告的责

任单位，除对责任人按规定处理外，将对责任单位及负责人

通报批评。因责任事故造成重大损失、后果严重的，除责令

赔偿外，将根据具体情节，给予行政处分，直致追究法律责

任。 

第九条  外单位来我校工作的人员，如发生固定资产设

备损坏丢失事故，参照本办法执行。 

第十条  由于学生个人原因造成固定资产损坏或丢失，

参照本办法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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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 对损坏或丢失造成报废的，应及时办理报损

报废手续。 
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

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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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经贸大学办公室 2018 年 7月 13日印发 

  


